
附件7
珠海市市级“南粤家政”大师工作室

管理协议

甲方：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通讯地址：珠海市香洲区康宁路66号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：

工作室地址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根据《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<珠海市落实“南粤家政”工程促进就业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珠人社〔2019〕152号）的要求，为加强市级“南粤家政”大师工作室（以下简称大师工作室）的服务管理，充分发挥大师工作室示范、引领、辐射作用，甲乙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。

一、甲方事项

（一）甲方按规定为乙方大师工作室开展“南粤家政”的人才培养及承接相关专项任务提供资金支持。

（二）甲方对乙方大师工作室的技术创新研究、培训考核标准开发等方面提供业务指导。

（三）甲方有权对乙方大师工作室的“南粤家政”人才培养和工作室运行过程进行监督检查；在协议期内，每年组织评估一次。
（四）甲方发现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撤销大师工作室及取消、终止或责令其一次性退还已享受的政策待遇：

1.提供虚假材料被认定为市级“南粤家政”大师工作室的；

2.年度评估存在问题，在3个月内整改仍不达标，或不配合年度评估工作的；

3.未经同意迁移大师工作室地址，或迁移大师工作室地址经评估不符合条件的；

4.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；

5.乙方未按本协议要求完成大师工作室需完成的工作事项的；
6.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。

二、乙方事项

（一）制定大师工作室工作计划，按计划实施“南粤家政”工程，每年完成名师带徒3名以上，且学徒学业完成并经评价合格；每年完成培养5名以上取得高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（含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或同等技能水平的高技能人才。

（二）完成市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下达的“南粤家政”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任务。

（三）积极参与“南粤家政”工程，如“南粤家政”技能竞赛及技能展示活动等。

（四）深入开展家政服务的技艺传承和交流研究，产生一定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。
（五）加大资金投入，完善工作室设备设施，培养高素质师资，不断提高大师工作室家政服务研发能力和技能培养能力。

（六）不断完善大师工作室组织管理架构和各项管理制度，加强大师工作室的运营管理，按要求及时报送“南粤家政”培养数据及有关材料。

（七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抓好大师工作室安全生产工作。

（八）接受甲方的监督指导、考核评估等，完成甲方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通过沟通协调，达成一致后，以书面形式予以确定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二）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经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至2027年__月__日终止。根据“南粤家政”工程推进情况，双方可续签协议。

（三）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。

（四）若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产生任何争议，首先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应将争议交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

签定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  签定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
